卢氏县金融服务中心
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

2025年，是实现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的决胜之年，也是推进金融领域法治建设提质增效的关键一年。卢氏县金融服务中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紧扣县委、县政府法治建设工作部署，立足金融服务主责主业，将法治建设贯穿金融服务、风险防控、行业监管全过程，切实筑牢金融法治防线，提升金融治理法治化水平，为县域金融高质量发展和金融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。现将本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法治建设思想引领
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保证，确保法治建设方向不偏、力度不减，推动法治思想在金融领域落地生根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、金融领域法律法规纳入中心“第一议题”和干部职工理论学习重点内容，重点学习《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评级工作指引》等，同步学习反洗钱相关工作规定，推动干部职工熟练掌握金融法治知识，提升依法履职能力。全年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法治学习4次，开展干部职工法治集中学习10次，专题研讨4次。
二、聚焦主责主业，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
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将依法监管、依法服务贯穿金融工作全过程，推动金融服务提质增效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维护县域金融秩序稳定。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，凡涉及金融政策制定、重大项目推进、风险处置等重点工作，均由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查，确保决策于法有据、程序合法。同时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，主动公开金融政策、监管信息、办事流程等内容，接受社会监督，提升行政决策透明度和公信力。全年在政务网公开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信息5条，在河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系统备案规范性文件1份。
三、强化行业监管，共建健康金融市场秩序
立足金融监管职责，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，依法规范辖内金融机构经营行为。一是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常态化监管，严格执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模式，依法依规做好辖内小贷公司、融资担保公司资质评级、行业年审、法人变更等监管工作，确保两家机构正常经营、规范运作。二是深化金融风险排查整治，聚焦非法集资、非法放贷、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领域突出问题，联合公安、检察、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4次，排查各类市场主体200余家，有效净化了县域金融生态。三是聚焦企业和群众金融需求，将法治服务融入金融服务全过程，打通服务群众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规范脱贫人口小额信贷监管，严守小额信贷风险底线红线，依托金融扶贫“卢氏模式”，推动信贷资金精准直达田间地头、产业一线，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。组织金融机构、法律顾问为企业提供法律政策咨询、风险防范指导、合规经营建议等服务，服务企业80余家，帮助企业防范化解法律风险。
四、强化宣传教育，营造良好金融法治氛围
坚持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结合“甘棠议事”机制，创新宣传方式、丰富宣传内容，全方位、多层次开展金融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金融法治理念深入人心。利用3·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、6·15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、12·4国家宪法日、平安建设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，联合各金融机构、相关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8次，通过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手册、现场讲解等形式，向群众普及非法集资、电信网络诈骗、洗钱等违法犯罪的识别方法和防范技巧，宣传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，累计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，提升了群众的金融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。
五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在总结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认识到，中心法治建设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：一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仍需提升，宣传形式不够丰富，对重点人群的精准宣传力度不足；二是依法监管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，面对新型金融风险，监管手段和方式仍需创新；三是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参差不齐，部分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六、2026年度工作计划
2026年，卢氏县金融服务中心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聚焦问题短板，强化措施落实，持续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提质增效，为县域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。
一是深化理论武装，提升法治思想认识。持续加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金融领域法律法规学习，完善学习机制，创新学习形式，推动干部职工学深悟透、学以致用，切实把法治思想融入金融工作各环节。
二是强化依法履职，提升监管服务水平。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程序，加强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，提高决策质量。创新监管方式，加强地方金融机构监管，深化金融风险排查整治，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。优化金融法治服务，深化“法治体检”活动，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。
三是创新宣传方式，营造浓厚法治氛围。坚持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创新宣传载体，聚焦重点人群，开展精准化、常态化金融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推动金融法治理念深入人心，提升群众和企业的金融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是加强队伍建设，提升法治履职能力。加大干部职工法治培训力度，鼓励干部职工提升法治专业素养，加强与司法、检察等部门的协同联动，学习先进经验，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打造高素质金融法治队伍。
